國立清華大學竹師教育學院
特殊教育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科目

學分證明書申請表 ( □僑生 □外籍生 )  [適用102學年度(含)前入學]
	姓 名                    
	中
	
	系(所)別
	 特殊教育學系            
	申請日期
	   年   月   日

	
	英
	
	學  號
	
	證書字號
	           （學院填寫）

	生日(西元)
	   年   月   日
	電  話
	
	發證日期
	           （學院填寫）

	修習
階段別 
	□幼兒園教育階段   

□國民小學教育階段
	修習組別
	□資賦優異類組   

□身心障礙類組


· 請選填已修課程之修課學期、成績及學分數，並以螢光筆於歷年成績單上畫記該科目。
	領域別
	修課
學年度/學期
	課程名稱
	教育部採計之學分數
	成績
	所修課程
之學分數
	備註

	一般教育專業課程
	國民小學教育階段
	（EQ \* jc5 \* "Font:標楷體" \* hps9 \o(\s\up 13(ㄓˋ),至)少修習五學科10學分）
	
	□國音及說話
	2
	
	
	

	
	
	
	
	□寫字
	2
	
	
	

	
	
	
	
	□兒童文學
	2
	
	
	

	
	
	
	
	□兒童英語
	2
	
	
	

	
	
	
	
	□鄉土語言
	2
	
	
	

	
	
	
	
	□普通數學
	2
	
	
	

	
	
	
	
	□自然科學概論
	2
	
	
	

	
	
	
	
	□生活科技概論
	2
	
	
	

	
	
	
	
	□社會學習領域概論
	2
	
	
	

	
	
	
	
	□音樂
	2
	
	
	

	
	
	
	
	□鍵盤樂
	2
	
	
	

	
	
	
	
	□美勞
	2
	
	
	

	
	
	
	
	□表演藝術
	2
	
	
	

	
	
	
	
	□藝術概論
	2
	
	
	

	
	
	
	
	□健康與體育
	2
	
	
	

	
	
	
	
	□民俗體育
	2
	
	
	

	
	
	
	
	□童軍
	2
	
	
	

	
	
	
	
	□教育心理學
	2
	
	
	港澳必修

	
	
	
	
	□教育哲學
	2
	
	
	

	
	
	
	
	□教育社會學
	2
	
	
	

	
	
	
	
	□教育概論
	2
	
	
	港澳必修

	
	
	
	
	□教學原理
	2
	
	
	港澳必修

	
	
	
	
	□班級經營
	2
	
	
	

	
	
	
	
	□教育測驗與評量
	2
	
	
	

	
	
	
	
	□教學媒體與操作
	2
	
	
	

	
	
	
	
	□課程發展與設計
	2
	
	
	港澳必修

	
	
	
	
	□輔導原理與實務
	2
	
	
	

	領域別
	修課
學年度/學期
	課程名稱
	教育部採計之學分數
	成績
	所修課程
之學分數
	備註

	一般教育專業課程
	幼兒園教育階段
	（EQ \* jc5 \* "Font:標楷體" \* hps9 \o(\s\up 13(ㄓˋ),至)少修習五學科10學分）
	
	□幼兒語表達
	2
	
	
	

	
	
	
	
	□幼兒文學
	2
	
	
	

	
	
	
	
	□幼兒體能與遊戲
	2
	
	
	

	
	
	
	
	□幼兒餐點與營養
	2
	
	
	

	
	
	
	
	□幼兒自然科學與數概念
	2
	
	
	

	
	
	
	
	□幼兒社會學
	2
	
	
	

	
	
	
	
	□幼兒藝術
	2
	
	
	

	
	
	
	
	□幼兒音樂與律動
	2
	
	
	

	
	
	
	
	□幼兒發展與保育
	2
	
	
	

	
	
	
	
	□特殊幼兒教育
	2
	
	
	

	
	
	
	
	□幼教人員專業倫理
	2
	
	
	

	
	
	
	
	□幼稚教育概論
	2
	
	
	

	
	
	
	
	□幼稚園課程設計
	2
	
	
	

	
	
	
	
	□幼兒行為觀察
	2
	
	
	

	
	
	
	
	□幼稚園行政
	2
	
	
	

	
	
	
	
	□幼兒學習環境設計
	2
	
	
	

	
	
	
	
	□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
	2
	
	
	

	
	
	
	
	□親職教育
	2
	
	
	

	
	
	
	
	□幼兒行為輔導
	2
	
	
	


	領域別
	修課
學年度/學期
	課程名稱
	教育部採計之學分數
	成績
	所修課程
之學分數
	備註

	特殊教育專業課程
	共同專業課程
	(必修10學分)
	
	□特殊教育導論
	3
	
	
	必修

	
	
	
	
	□特殊教育學生評量
	3
	
	
	必修

	
	
	
	
	□特殊教育教學實習
	4
	
	
	必修

	
	資賦優異類組
	類組必修課 (至少12學分)
	
	□資優教育概論
	2
	
	
	必修

	
	
	
	
	□資賦優異學生教材教法
	4
	
	
	必修

	
	
	
	
	□創造力教育
	2
	
	
	至少修習三科

	
	
	
	
	□領導才能教育
	2
	
	
	

	
	
	
	
	□資優學生心理輔導
	2
	
	
	

	
	
	
	
	□資優學生獨立研究指導
	2
	
	
	

	
	
	
	
	□資優教育專題研究
	2
	
	
	

	
	
	
	
	□數學資優教育
	2
	
	
	

	
	
	
	
	□科學資優教育
	2
	
	
	

	
	
	
	
	□語文資優教育
	2
	
	
	

	
	
	
	
	□藝術才能優異教育
	2
	
	
	

	
	
	類組選修課 (至少8學分)
	
	□多元智能理論與應用
	3
	
	
	

	
	
	
	
	□資優學生生涯輔導
	2
	
	
	

	
	
	
	
	□資優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
	2
	
	
	

	
	
	
	
	□特殊族群資優教育
	2
	
	
	

	
	
	
	
	□資優學生親職教育
	2
	
	
	

	
	
	
	
	□高層思考訓練
	3
	
	
	

	
	
	
	
	□資優教育模式
	3
	
	
	

	
	
	
	
	□資源教室方案與經營
	3
	
	
	

	
	
	
	
	□特殊教育行政與法規
	3
	
	
	

	
	
	
	
	□閱讀理解策略
	2
	
	
	


	領域別
	修課
學年度/學期
	課程名稱
	教育部採計之學分數
	成績
	所修課程
之學分數
	備註

	特殊教育專業課程
	身心障礙類組
	類組必修課 (至少10學分)
	
	□個別化教育計畫的理念與實施
	2
	
	
	必修

	
	
	
	
	□身心障礙學生教材教法
	4
	
	
	必修

	
	
	
	
	□特殊教育論題與趨勢
	2
	
	
	至少修習 二 科

	
	
	
	
	□行為改變技術
	2
	
	
	

	
	
	
	
	□特殊兒童發展
	2
	
	
	

	
	
	
	
	□親師合作與家庭支援
	2
	
	
	

	
	
	類組選修課 (至少10學分)   （接下頁）
	
	□資源教室方案與經營
	3
	
	
	

	
	
	
	
	□專業合作與溝通
	2
	
	
	

	
	
	
	
	□特殊教育行政與法規
	3
	
	
	

	
	
	
	
	□科技在特殊教育之應用
	2
	
	
	

	
	
	
	
	□特殊教育班級實務
	3
	
	
	

	
	
	
	
	□特殊教育環境規劃
	2
	
	
	

	
	
	
	
	□身心障礙學生生涯與轉銜
	3
	
	
	

	
	
	
	
	□身心障礙學生職業教育
	2
	
	
	

	
	
	
	
	□特殊教育學生兩性教育
（特殊教育學生性別教育）
	2
	
	
	

	
	
	
	
	□個案研究
	3
	
	
	

	
	
	
	
	□定向行動
	3
	
	
	

	
	
	
	
	□視覺障礙
	3
	
	
	

	
	
	
	
	□點字與視覺輔具
	3
	
	
	

	
	
	
	
	□眼科學
	3
	
	
	

	
	
	
	
	□視覺障礙學生教材教法
	2
	
	
	

	
	
	
	
	□聽覺障礙
	3
	
	
	

	
	
	
	
	□聽力學
	3
	
	
	

	
	
	
	
	□語言溝通法
	3
	
	
	

	
	
	
	
	□聽能與說話訓練
	3
	
	
	

	
	
	
	
	□手語
	3
	
	
	

	
	
	
	
	□聽覺障礙學生教材教法
	2
	
	
	

	
	
	
	
	□智能障礙
	3
	
	
	

	特殊教育專業課程
	身心障礙類組 
	(續上頁)    類組選修課   (至少10學分)   
	
	□生活技能訓練
	3
	
	
	

	
	
	
	
	□適應體育
	2
	
	
	

	
	
	
	
	□智能障礙學生教材教法
	2
	
	
	

	
	
	
	
	□重度與多重障礙
	3
	
	
	

	
	
	
	
	□重度與多重障礙學生教材教法
	2
	
	
	

	
	
	
	
	□兒童認知與學習概論
	2
	
	
	

	
	
	
	
	□學習障礙
	3
	
	
	

	
	
	
	
	□學習困難與補救策略
	3
	
	
	

	
	
	
	
	□溝通障礙
	3
	
	
	

	
	
	
	
	□語言發展與矯治
	2
	
	
	

	
	
	
	
	□溝通訓練
	2
	
	
	

	
	
	
	
	□溝通輔具應用
	2
	
	
	

	
	
	
	
	□早期介入概論
	3
	
	
	

	
	
	
	
	□學前特教學生教材教法
	2
	
	
	

	
	
	
	
	□情緒障礙
	3
	
	
	

	
	
	
	
	□社會技能訓練
	3
	
	
	

	
	
	
	
	□嚴重問題行為處理
	2
	
	
	

	
	
	
	
	□自閉症
	3
	
	
	

	
	
	
	
	□自閉症學生教學策略
	3
	
	
	

	
	
	
	
	□閱讀理解策略
	2
	
	
	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採計
	
	學分


備註：一、特殊教育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數：至少40學分。
二、請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乙份。
三、審核通過後，請至所屬系所領取學分證明書。
· 其它教育相關科目

	課程名稱
	學分數
	成績
	備註

	□ 國語教材教法
	
	
	港澳必修

	□ 數學教材教法
	
	
	港澳必修

	□ 英文教材教法
	
	
	港澳必修

	□ 學校/教育行政
	
	
	港澳必修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· 學校實地實習

	學校名稱
	學習階段
	班級性質
	方式
	期間
	每週時數
	合計時數*
	備註

	
	□國民小學

□幼兒園
	□特教班

□資源班

□融合班

□普通班
	□見習

□實習
	年  月  日

至

年  月  日
	
	
	

	
	□國民小學
□幼兒園
	□特教班

□資源班

□融合班

□普通班
	□見習

□實習
	年  月  日

至

年  月  日
	
	
	

	
	□國民小學
□幼兒園
	□特教班

□資源班

□融合班

□普通班
	□見習

□實習
	年  月  日

至

年  月  日
	
	
	

	
	□國民小學
□幼兒園
	□特教班

□資源班

□融合班

□普通班
	□見習

□實習
	年  月  日

至

年  月  日
	
	
	

	
	□國民小學□幼兒園
	□特教班

□資源班

□融合班

□普通班
	□見習

□實習
	年  月  日

至

年  月  日
	
	
	


	申請人簽名
	所屬系所

認證
	教育學院

認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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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102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
                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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